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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計畫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26日台內社字第 1000106205號函頒 

（自 100年 6月 1日實施）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27日台內社字第 1000242112號修正函頒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27日部授家字第 1020850625號修正函頒 

一、為感念馬偕博士在我國創建醫院、興辦學校及扶弱濟貧等貢獻，

對於秉持馬偕博士關懷弱勢精神，長期為我國無私奉獻之外籍人

士，比照我國老人提供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公立(營)風

景區、康樂場所、文教設施優待及長期照顧服務，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適用對象，為在我國居住二十年以上，每年居住超過一百

八十三日，且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發給

外僑永久居留證，並年滿六十五歲，對我國長期奉獻服務或具有

特殊貢獻之外籍人士。 

三、第二點所稱對我國長期奉獻服務或具有特殊貢獻，指對我國社會

福利、醫療服務、宗教、教育、文化等領域，長期提供服務或具

有特殊貢獻。 

四、本計畫所定比照我國老人提供優待或服務項目如下： 

（一）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包括國內公民營鐵路（含高鐵）、

公路客運、市區客運、捷運、船舶及民用航空運輸工具。 

（二）進入公立（營）風景區、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以下簡稱

公立育樂場所）。 

（三）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包括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居家護理、居家（社區）復健、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老人餐飲服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

服務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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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籍人士申請提供第四點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優待項目時，應檢

具申請書（如附件）及下列文件，向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

下簡稱本署）提出或由相關機關（構）推薦提出申請；經本署審

查符合規定者，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註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及公立育樂場所優待字樣： 

（一）外國護照影本。 

（二）外僑永久居留證影本。 

（三）經政府部門或已立案之機構、團體表揚，或核發長期奉獻

服務或具有特殊貢獻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佐證相關資料。 

六、外籍人士使用第四點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優待項目者，應於訂位、

購（驗）票或劃位時，主動出示經註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及公立

育樂場所優待字樣之外僑永久居留證。 

七、外籍人士申請提供第四點第三款所定服務項目時，應檢具已註記

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及公立育樂場所優待字樣之外僑永久居留證，

向居留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

請；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符合規定者，提供長期照顧服

務，但聘僱外籍看護工或幫傭者，不重複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家庭托顧及喘息服務。 

八、有關外籍人士長期照顧服務項目及補助內容，比照我國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補助基準，比照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所定一般戶辦

理。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居留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予以

專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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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機關權責分工如下： 

（一）衛生福利部： 

1. 受理申請案件，就第二點及第三點所定資格認定，會商

相關權責機關，以書面或會議方式進行審查，並將符合

規定者名冊，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本署） 

2. 定期會商檢討各權責機關之執行情形。（本署） 

3. 有關本計畫之長期照顧服務經費籌措及補助事項。（護

理及健康照護司、本署） 

（二）內政部： 

1. 協助查證申請人在我國居住二十年以上，每年居住超過

一百八十三日之事實，及對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免費換發

註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及公立育樂場所優待字樣之外僑

永久居留證，並送達之。（入出國及移民署） 

2. 協調轄管公立育樂場所提供優待。（營建署） 

（三）交通部：協調公民營鐵路（含高鐵）、公路客運、航空業、

船舶運送業及轄管公立育樂場所提供優待。 

（四）國立故宮博物院、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文化部：協調轄管公立

育樂場所提供優待。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轄管大眾運輸業者、公立育

樂場所提供優待及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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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聯絡電話： 

性別：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在我國居住期間（年）： 

外僑永久居留證號：                    

居留地址：      市（縣）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服務單位：                                    聯絡人：              

地址：                                      聯絡電話：              

（無服務單位者，本欄免填） 

具體特殊貢獻事蹟： 

 

 

 

 

 

 

 

 

 

 

 

簽章： 推薦機關(構)： 

（無推薦機關（構）者，本欄免填） 

※備註：一、本表如不敷使用，得以附件補充說明，並請以中文書寫。 

        二、申請書請郵寄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三、相關機關（構）依第五點推薦者，毋庸檢具本申請書；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通知當事人依本計畫提出申請。 


